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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420 000元的纳税人年终应纳税额为92 940元［（420 000/
12伊25%-1 005）伊12］，而年终奖金为420 001元的纳税人年
终应纳税额为92 940.30元［（420 001/12伊30%-2 755）伊12］，
增加一元后税额增加了0.30元，更好地体现了税率设计中超
额累进的特点。

当然，改进后的方法与现行方法相比，除年终应纳税所

得在18 000元以下的纳税人不受该“调整”影响外，其他有年
终奖金纳税义务的纳税人都将从中受益，显著降低纳税人的

年终纳税金额，从而会减少政府当期的税收收入。但从根本上

看，这符合民意，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税收是建立在经济发展

基础之上的，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在累

进税制下，个人所得税必然会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源源不

断地增长，同时因税负减轻，偷逃税款的人少了，纳税的人多

了，国家税收总体上可能还是增加的。

二、改革现行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计征办法，全面实

行“按年计算、综合征收”的科学征管办法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无不实行综合征收制，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分项征收制必然要向综合征收制过渡，因

此从长期看，应真正贯彻“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

或不缴税”的立法精神，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平等权、生存

权考虑，年终奖金计税方法应平均摊入所属各月，将归属到各

月奖金、加薪同当月份的工资、薪金合并计算，实行按年计算、

分月预缴的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在综合征收制下，对个人工

资、薪金及奖金收入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所得税，多退少

补，不会面临年终一次性取得属于全年的所得收入如何纳税

的难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纳税筹划、加大社会

经济运行成本的问题。

实行“按年计算、综合征收”的科学征管办法，应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第一，建立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启用与居民身份

证号码相对应的个人税务代码，进行“纳税人经济身份”认定，

建立纳税人档案资料，对个人收入实行全面监管并进行收入

跟踪调查，实现税务网络与金融、工商等部门资源共享，逐步

实现对个人收入全员管理，从而保证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

作用的充分发挥。第二，国家税务管理部门应正视收入税基的

修订问题，由于制度设计及征管上的缺陷，我国个税的结构主

要以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为主，而对于其他非工资收益，如资

本利得、福利收益等却往往难以征管，这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

制的设计不但没有起到抑制贫富分化的作用，反而加快了富

人财富聚集的速度。第三，对低收入者实行工资年薪制，年薪

制征税不但可以避免同样收入的纳税人由于工资发放的方式

不同而出现纳税差异巨大的现象，也能使纳税人充分享受纳

税起征点政策的优惠，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真正发

挥个税的收入调节作用。第四，对于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

的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后，高收入者税负增加过多的问题，可

考虑适当调整所得级次和税率，使这部分人群的税收负担适

当降低或维持原有水平。茵

［2010］79号），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
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应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98号）第九条规定执行。这种观点存在的不足是，主管
税务机关不易判断或取得判断的证据证明各项资产已经实际

运营。

二、对“筹建期”税法规范的建议

正因为税法对“筹建期”定义得不明确，才给企业办理涉

税业务和基层税务机关日常税收管理带来争议。笔者建议国

家税务总局尽快出台规范性文件，统一明确企业筹建期的税

收管理规定。

考虑到企业类型不同，笔者建议分三类不同规定比较合

理：淤商业企业和服务业：以取得第一笔收入的时间作为筹建
期结束日。于工业企业和建筑业：以开始归集生产成本的时间
作为筹建期结束日。盂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工程开工日，开
始施工打桩（不含前期工程，如 地质勘探、平整土地、拆除旧

有建筑物、施工用临时道路等），即为开始生产经营之日，不

考虑相关证件《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否齐全。茵

一、调整年终奖金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解决“多劳不能

多得甚至少得”的不公平、不合理问题

从短期看，应将现行规定中关于年终奖金个人所得税纳

税规定调整为：“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

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可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

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确定税法规定的适用税
率，然后以其商数及适用税率计算出应纳税额后，再乘以 12
个月，即为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应纳税额。”也就是将年终奖金

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调整为：“应纳税额=（当月取得全
年一次性奖金/12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伊12”。
这种方法可以完全有效避免“多劳不能多得甚至少得”的

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消除对工资薪金收入较低者的税收不公

平，也使高收入者明明白白纳税，有利于个人所得税制度建设

的良性循环。

以第七级的临界点为例，按照调整后的计算公式，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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